

 
民乐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2023年度政府采购（公用经费类）支出
绩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根据《关于开展2023年度县级预算执行情况绩效单位自评暨2024年度绩效目标申报和事前绩效评估工作的通知》要求，我部门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开展县级预算执行情况绩效单位自评工作，现将2023年度政府采购（公用经费类）支出绩效目标自评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市县委关于退役军人事务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退役军人事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工作和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建立健全集中统一、职责清晰的退役军人管理保障体制，协调各方力量更好为军人军属服务，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褒扬彰显退役军人为党、国家和人民牺牲奉献的精神风范和价值导向，更好地为增强部队战斗力和凝聚力做好组织保障。
（二）内设机构及所属单位概况
退役军人事务局设下列内设机构：办公室、移交安置和权益保障股、拥军优抚股。核定行政编制6名，其中，领导职数3名（局长1名，副局长2名）。所属事业单位分别是民乐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民乐县河西解放纪念馆。
二、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一）公用经费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2023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公用经费收入预算总额为67.46万元，财政拨款收入67.46万元。全年执行数为67.46万元，执行率为100%。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总体绩效目标：政府采购计划编制规范，采购方式合理，保证了日常开支，保障机关办公正常运转，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2.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公用经费资金及时下达，均于年初拨付到位。
（2）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23年，公用经费收入预算总额为67.46万元，财政拨款收入67.46万元。全年执行数为67.46万元，执行率为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在项目运行和资金管理方面按照专项资金管理使用制度的规定和要求进行资金的管理。资金使用符合相关规定，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未发生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政府采购计划编制规范，采购方式合理。
（三）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3年度公用经费绩效自评分为100分，评价结果为优。具体指标完成情况如下：
1.预算资金执行率满分10分，预算执行率10% ，得分10分。 
2.产出指标满分50分，得50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及预算成本等，按规定编制采购计划并及时实施，保证政府采购计划按时完成。
3.效益指标满分30分，得30分。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提高政府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益，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廉政建设，持续保障单位工作正常开展。
[bookmark: _GoBack]4.满意度指标满分10分，得10分。干部职工满意度和供货商满意度达到了90%以上。
四、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偏离原因：一是观念思想还需进一步转变。对新思想的理解不够透彻，存在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
二是财政管理还需进一步提升。在培植财源、提升收入质量、优化支出结构、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专项资金管理、绩效评价结果运用、重点财政改革推进、加强镇乡财政管理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提升。
三是创先争优意识还需进一步加强。
改进措施：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来谋划和推动财务工作。
二是继续加强政策宣传。认真学习中央、省、市县人社政策精神，吃透文件精神。通过印发文件、宣传资料，大力宣传社保、人事人才等方面政策，提高政策的知晓率。
三是加强单位之间的协调配合，认真做好各项资金的管理工作，确保资金及时到位、专款专用，确保与绩效目标一致。
四是调查、调研到位。我站将深入开展调查、调研工作，让各项工资、津贴、社保缴费落细落实。
五是贯彻新发展理念，财政政策必须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更好地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

附件：2023年民乐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部门（单位）政府采购（公
用经费类）支出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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